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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小姐：  
 

《 2014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  謝謝你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的來信。就題述條

例草案的部分問題的答覆，請見下文。其餘問題的答覆容

後寄上。  
 
問題 1-  第 1 條  
 
   條 例 會 自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以 憲 報 公 告 指

定的日期起實施。依過往做法，政府會在實施條例前宣傳

版權法例的最新修訂和教育公眾。有關的生效日期公告乃

附屬法例，並須通過立法會的先訂立後審議程序。  
 
問題 2 和 3-第 6 和 8 條  
 
   我們會考慮修改現行《版權條例》 (第 528 章 )第
17(5) 和 19(6) 條 的 英 文 文 本 ， “making  ava i lab le  to  the  
publ ic”一詞將以定義方式在該等條文中作界定，並會加上

其相對的中文字詞 “(向公眾提供 )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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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4-第 9 和 13 條  
 
   現行第 22(1)條訂明，在 22(1) (a )、 (b )、 (c )、 (d)、
(e )、 ( f )和 (g )條中所述的作為，一概稱為 “受版權所限制的

作為 ”，該詞並沒有包括 “作品 ”或 “該作品 ”等字詞。我們認

為，因應行文需要，在建議的第 22(2A)條中 “受作品版權所

限 制 的 作 為 ”和 28A(1)條 中 “受 該 作 品 的 版 權 所 限 制 的 作

為 ”分別加上 “作品 ”或 “該作品 ”，是為恰當。相同做法亦見

於現行第 22(3)、 25(1)、 154(g)、 161(g)和 168(2)條等。  
 
問題 5-第 13 條  
 
   我們會考慮將建議的第 28A(6) (b)條的中文文本

中的  “信息 ”修訂為 “訊息 ”。  
 
問題 11-第 18 條  
 
   “裁 定 ”此 表 述 往 往 含 有 某 機 構 行 使 司 法 或 相 類

功能而作的決定的意思。在《版權條例》(第 528 章)中，

該表述一般是用於關乎法院或版權審裁處的條文。    

 

   根據建議的第 39(5)條而對某作品是否已向公眾

發行或傳播的斷定，最終可能需要由法院作出。不過，需

要作出有關斷定的情況未必局限於此。在建議的第 39(5)
條沒有直接指明法院或版權審裁處的情況下，我們認為 “斷
定 ”是較合適的表述。  
 
問題 14-第 26 條  
  
   有 關 “ 已 知 道 或 應 已 知 道 該 事 實 ” 的 條 件 ， 並

非藉新訂的第 44(2)條增訂。現行《版權條例》第 44(2)及
45(2)條 (將予廢除 )，分別規管由教學機構製作或複製廣播

及有線傳播節目的紀錄，以及教育機構或學生將已發表作

品中的片段藉翻印複製兩類允許作為。該兩條條文同樣包  
含“已知道或應已知道該事實”的條件。  
 
   “ 應 已 知 道 該 事 實 ” 的 人 的 精 神 狀 況 ， 須 根 據

個案的所有情況，採用“合理的人”測試作客觀判斷。這

項測試主要是對相關情況作客觀考慮和評估。舉例說，如

教育機構可藉某項特許計劃作出紀錄、複製或傳播作品的

相 關 作 為 ， 而 有 關 該 特 許 計 劃 的 資 訊 已 通 過 不 同 方 式 (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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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出 版 通 訊 )向 教 育 界 人 士 廣 為 發 放 ， 則 我 們 根 據 對 相 關

情況作出的客觀評估，可以合理地預期屬於教育界的人應

知悉該特許計劃。  
 
   我 們 認 為 在 英 文 文 本 中 ， “ ought  to  have  
known”和“ ought  to  have  been  aware  of  ”實質上並無重

大 分 別 。 由 於 在 現 行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相 類 條 文 也 使 用 了

“ ought  to  have  been  aware  of  ”，我們選擇在新訂條文使

用相同的字眼。  
 
 
 
 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 (蘇貝茜代行 )  
 
 
 
副本送：  法律顧問  
 總議會秘書 (4 )3  
 
 
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
 




